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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前程序与刑事司法公正 

宋英辉 

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关键是刑事程序保持诉讼的基本构造,而刑事审前程序是刑事程序基本构造的重要组成

部分。完善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主要应解决以下问题:  

    銆€ 1 明确刑事审前程序的原则。(1)司法权保障原则。即刑事审前程序的进行,应当由国家司法权提

供保障或者予以控制,以使控、辩双方有平等的机会陈述本方的理由并得到公正的待遇。国家司法权提供保

障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根据被羁押人的申请签发人身保护令状;基于辩护方声请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以国家强制力确保辩护方得到有利的证据;准许追诉机关对符合条件的人予以逮捕,或者对特定场所、物

品、人身等实施搜查、扣押等。从理论上讲,司法权保障原则对追诉权主体和辩护权主体同样重要,但由于

公诉案件中追诉主体和辩护主体在实际力量上相差悬殊,故其对辩护权主体行使辩护权的保障更具实质意

义。该原则提供了这样的机制:一方面,由于司法权介入,而由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者处分涉及追诉权或辩护

权行使的有关事项,避免了由与诉讼程序有利益关系的一方单方处分涉及另一方权利的事项所产生的不公

正;同时,因司法权介入,可避免由于追诉权的过度膨胀而形成的追诉权压抑辩护权的格局,为控、辩双方尤

其是辩护方能有平等机会陈述自己一方的理由和意见提供了必要保障。(2)强制性处分限制适用与适度原

则。在追诉中尽可能避免和限制强制性处分的适用,尽量采用非强制性的侦查手段,是近、现代刑事诉讼程

序的基本理念之一。然而,由于在刑事追诉中强制性处分的适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为防止滥用,要求其必

须适度,即应当与犯罪的严重性、嫌疑程度(证据的充分性)及案情紧急性和必要性相适应。该原则旨在强调

避免过度或不当地适用强制性处分,以防止过多或不当适用强制性处分而侵犯犯罪嫌疑人及相关公民的人

权。(3)令状原则。所谓令状,是指记载有关强制性处分裁判的裁判书。令状原则要求,进行强制性处分时,

对强制性处分是否合法及是否适当应当由法官审查并签署令状;当执行强制性处分时,原则上应预先向被处

分人出示令状。令状原则是司法权保障原则及强制性处分限制适用与适度原则的具体保障,旨在使作为第三

方的裁判者就强制性处分的理由及必要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公正的判断,以防止权力滥用,达到有效地维护人

权的目的。  

    銆€ 2 完善我国形式裁判体系。对审前程序的程序性问题,形式裁判对程序公正的保障作用更为突出,

因为这是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两种利益最易发生冲突的阶段。譬如,拘留、逮捕、搜查、扣押是否适当,当

事人对程序提出异议应如何解决,某些证据是否应予排除等,都需要进行形式裁判。对于程序性问题,必须设

计解决的程序及裁判形式;否则,程序的价值就难以保障,程序公正就难以实现。  

    銆€ 3 明确审前程序的裁判权主体。在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审前程序的裁判权主体,通常由法官担

当。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有时检察官对某些特定事项也行使一定的裁判权,但由于其从总体上讲是追诉机

关,故在诉讼理论上并不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具有典型特征的裁判权主体。在我国,根据程序公正的基本

要求,作为原则,审前程序中凡依法应予裁判的事项,应由法院作为裁判权主体行使裁判权。  

     

    （作者系北师大刑科院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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